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含80亿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证券，董事会应就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报

告作出决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现将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

的可行性汇报如下：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含80亿元），

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支持公司各项业务发展，增强公司抗风险能

力，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公司的资本金。主要用途包括但

不限于： 

（一）调整和增设证券营业网点，拓展业务覆盖面，提高服务能力和市场占

有率，全面提升经纪业务的行业地位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大力推动综合理财服

务创新，不断拓展和延伸经纪业务的业务和服务范围。 

（二）加大对资产管理业务的投入，开发更多产品，扩大资产管理规模，并

以自有资金适当参与资产管理产品，使资产管理业务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增长点。 

（三）加快发展FICC、衍生品、资产托管、信用交易、自贸区等创新业务，

完善场外市场、PB等业务体系，并着力推进国际化发展，继续巩固公司在创新

业务领域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金融服务能力。 

（四）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根据证券市场情况适度增加证券投资业务规模，

积极改善投资结构，扩大低风险和非方向性业务的投资规模，重点发展固定收益

投资和资本中介业务。 

（五）加大对研究业务的投入，努力继续保持传统研究领域领先优势，积极

介入新兴成长行业研究，扩大研究覆盖面，在加强对公司发展各项业务提供基础

支持的同时，不断提高公司研究能力和研究品牌的市场影响力。 

（六）通过补充资金，提升投资银行业务的承销能力，推动股权、债权以及



并购重组等业务全面发展。 

（七）科学合理、适时有序地增加对信息技术的投入，发挥IT技术对创新商

业模式的引领作用，以技术创新驱动业务创新、管理创新，以信息技术进步推动

金融技术进步，为公司业务发展和风险控制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和安全保障。 

二、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必要性 

（一）实现公司战略目标需要完善的资本补充渠道和强大的资本支持 

在目前中国证监会实施以净资本为核心的风险控制监管体系下，在证券行业

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背景下，资本已成为证券公司竞争的核心要素。2014年2

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增加了杠杆率、

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率等监管指标要求，要求证券公司增加资本补充，防

范流动性风险。2014年9月，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鼓励证券公司进一步补充资

本的通知》，明确要求各证券公司重视资本补充工作。近年来，公司正在为实现

“根植本土、覆盖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金融服务商”的战略愿景不断努力，

公司需要扩大资本规模，以促进创新转型，实施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二）优化公司的负债结构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口径负债总额为3,527.06亿元，扣除代理买

卖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和应付期货保证金后，自有负债为2,037.58亿元，其

中自有流动负债1,248.85亿元，占比61.29%；自有长期负债788.73亿元，占比

38.71%。公司根据负债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管理的要求，积极拓展融资渠道，

对负债的种类和期限等进行合理组织，积极探索负债多元化和最佳的负债配置方

式；通过负债业务创新，不断优化负债结构，为公司发展提供稳定的、有效的资

金来源。随着未来业务规模的不断增长，以及综合经营战略的实施，公司对中长

期稳定资金的需求将越来越显著。公司有必要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公开发行可转

债筹集中长期资金，优化负债结构，进一步增强抵御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支持业务拓展，优化收入结构 

近年来，公司依靠自身积累、资产负债管理和外部融资等多种渠道提高资本

水平，对公司业务拓展和规模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持，实现了业务规模、收入利润

和市场竞争力的明显提升。随着公司各项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公司营运资金的需

求也将进一步提升。同时，公司不断加大对创新业务拓展力度，创新业务发展整



体处于行业领先水平。通过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公司可相应加大对创新业

务的投入，继续贯彻创新转型的发展思路，大力开展业务产品创新，不断形成新

的利润增长点，不断优化公司收入结构。 

三、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可行性 

（一）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条件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且该等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

后，公司各项条件满足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有关

规定，具备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条件。 

公开发行可转债的主要条件如下：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

券余额不超过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40%；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

利润不少于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公司组织机构健全、运行良好，盈利

能力具有可持续性，财务状况良好，最近三十六个月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

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公开发行证券的情形。 

（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符合证监会风险监管指标的相关要求 

按照《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净资产/负债的

监管标准为不得低于20%，即公司负债规模不得超过净资产的500%。以公司2015

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为基础进行测算，本次可转债发行后，公司各项风险控制指

标仍符合《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风险可控、可承受。 

（三）公司具备风险防范能力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治理

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

公司管理层组成的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形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

督机构和管理层之间权责明确、运作规范、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完整的议事、

决策、授权、执行的公司治理体系。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和创新业务的开展，公

司将进一步加强风险控制，提升公司风险防范能力。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2016年3月29日对公司信用状况

的审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这体现了市场对公司



防范包括流动性风险在内的各项风险的能力的肯定。 

四、本次可转债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发行有助于增加公司营运资金，增强公司流动性和风险抵御能力，

为公司新三年战略规划的实施提供资金基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

理和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对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仍将

分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重大变更，亦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改变。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营运资金将得到补充，但可能摊薄原有股东的即期

回报。在可转债持有人进行转股后，公司净资产规模将增加，从而进一步提升公

司风险防范能力，但也可能对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公司将合

理运用资金，促进各项业务有序健康发展并产生收益，积极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是必要的、可行的。公司将根据未来

证券市场走势和公司的业务发展规划灵活、审慎地运用资金，发展主营业务；在

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补充资本金。 

 

 

 


